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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项目和案件代表性项目和案件

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兼并收购代表性项目

代表几何伙伴为其引入经纬、百度、小米、博世等多轮投资人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宇树科技为其引入深创投、中网投等多轮投资人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蔚来资本合资设立聚变新能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擎工互联为其引入凯辉资本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Ushopal为其完成架构重组及引入方源资本、凯辉等投资人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两氢一氧(HHO)为其引入元璟资本、IDG、淡马锡等投资人的提供法律服
务

代表钟鼎资本为其投资迅杰光远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博裕资本为其与腾讯对同程网的共同股权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同程网为其与携程网的战略合作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蚂蚁集团为其对雪球网的股权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蚂蚁集团为其全资收购企业情报系统服务运营商风报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蚂蚁集团为其投资全链路数字货运服务商路歌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阿里巴巴为其对易果的多轮股权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华人文化为其多个收购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华平资本为其投资盖雅工场提供法律服务

执业领域执业领域

刘刚律师的主要执业领域为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兼并收

购、证券资本市场、及私募基金设立和合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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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上海市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为其投资和辉光电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千寻位置为其引入国风投、上海国际和工银的A轮融资提供法律服务

证券资本市场代表性项目

就阿里巴巴发行50亿美元可转换优先票据提供法律服务

就极氪(NYSE: ZK)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就禾赛科技(NASDAQ:HSAI)在纳斯达克的首次公开发行和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就阿里巴巴(NYSE: BABA)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提供法律
服务

就阿里巴巴(9988.HK)在香港联交所的二次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就阿里巴巴分别发行50亿美元及70亿美元规模的债券提供法律服务

就宝尊电商(NASDAQ:BZUN)在纳斯达克的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就宝尊电商(9991.HK)在香港联交所的二次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就声网Agora(NASDAQ:API)在纳斯达克的首次公开发行和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就爱点击(NASDAQ:ICLK)增发美国存托股票提供法律服务

就天鸽互动(1980.HK)在香港联交所的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就金斯瑞生物(1548.HK)在香港联交所的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基金设立及合规管理代表性项目

代表友邦人寿为其投资红杉人民币基金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友邦人寿为其投资高榕人民币基金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华人文化为其人民币二期基金设立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太平洋保险、长江养老保险为其投资鼎晖夹层基金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诺亚财富为其投资高瓴基金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诺亚财富为其发起设立契约型基金投资链家网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太平洋保险为其投资红杉人民币基金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其多个基金投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上海科创中心一期基金为其投资德同资本提供法律服务

代表华人文化人民币一期基金为其架构重组提供法律服务

其他信息其他信息

教育背景教育背景

复旦大学，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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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法学学士

执业资格执业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律师

职业背景职业背景

刘刚律师于2013年加入方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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